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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宗編號:  13/2026 

日期:   2026年 3月 24日  

關鍵詞：  -  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決議事項 

- 第 14/2017號法律第 29條 

 

摘要：  

- 倘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決議事項屬於第 14/2017號法律第 29

條第 2款所列舉之重大事項，必須由親身或透過代理人出席大

會的所有人過半數票通過，且出席的所有人或其代理人對應份

額至少占分層建築物總值百分之二十五。該兩項要件須同時存

在，缺一不可。 

裁判書製作人 

何偉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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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門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裁判 

 

卷宗編號： 13/2026 (民事及勞動訴訟上訴案)  

上訴人： 於 2023 年 7 月 27 日的[樓宇]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

中投下贊成票的分層建築物所有人 (被告)  

被上訴人： 甲、乙、丙、丁及戊 (原告) 

日期： 2026年 3月 24日   

* 

一、 概述 

甲、乙、丙、丁及戊 (第一至第五原告，以下稱為被上訴人) 針

對“於 2023年 7月 27日的[樓宇]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中投下贊

成票的分層建築物所有人”(以下稱為上訴人) 向初級法院民事法

庭提起宣告之訴，而該院於 2025年 5月 27日裁定被上訴人們的訴

訟理由成立，宣告[樓宇]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於 2023 年 7月 27

日會議上作出的全部決議均屬無效。 

上訴人不服，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，而該院於 2025年 11月 6

日作出裁決，裁定上訴理由不成立，維持原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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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訴人不服上述裁判，向本終審法院提起上訴，有關結論內

容如下： 

1. 被上訴法院維持原審法院之裁判及見解，否決上訴人之上

訴。 

2. 被上訴法院並沒有完全審查上訴人提出之上訴理據，而是

僅針對所有人大會之召開時間及票數作出評價。 

3. 上訴人認為現行第14/2017號法律並沒有禁止所有人大會

召集時間延遲開始或召開後延長結束時間 。 

4. 第14/2017號法律雖然規定了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的部

份運作規則包括出席、投票及紀錄等，但對於召開會議的

時間以及時長，出席的業主是否必須強制留在現場直至會

議結束，我們似乎看不到這一個規定。 

5. 在本案，管理機關在 2023年 7月 27日晚上 8時已設定好

召開會議的場地，文件，義工，街坊總會派遣的人員，以

及所有的管理機關成員均於晚上 8時出現於現場工作，因

此在客觀事實上，所有人大會等同已召開無異。 

6. 這亦是我們在本上訴中希望討論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問

題，法律是否要求所有人大會於召集書時間所定之時刻，

出席人數便需要達至法定人數，被上訴法庭持肯定意見，

亦是其否決上訴人上訴之核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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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然而，所有人大會按時召集時人數未達至法定要求時，管

理機關能否繼續延長等候時間直至有足夠的業主數目，現

行 14/2017號法律並無針對該方面之規定，那麼管理機關

或者業主在召集所有人大會時，是否能夠這樣做呢? 上訴

人認為當然可以。 

8. 第 14/2017號法律屬於規範分層建築之私法範疇，法律本

身沒有規定亦沒有禁止的情況下，相關召開所有人大會的

業主們有自由裁量權就法律強制規定以外的運作規則作

出決定。 

9. 立法者在制定第14/2017號法律時沒有將召開所有人大會

時的具體運作規則包括召集時間一到是否立即需要所有

業主親身到場、業主是否需要留待整個會議開完才可以離

開、所有大會召開期間主席是否可以基於人數不足或者其

他事宜而於同一日相應延長會議是十分合理的。 

10. 因為基於本澳存在各種不同類型的大廈，有伙數很少單幢

大廈、有伙數過百上千的大型屋苑、有結合會所商場的綜

合型屋苑，立法者希望留下空間，該大廈的業主根據彼等

大廈的實際情況進行運作。 

11. 另一方面，在符合一些第 14/2017號法律強制規定的情況

下，立法者亦希望留下一些彈性讓業主作出處理，因為將

所有會議運作的細節均規定入法律中，只會令到所有人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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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更難召開，而這將引致大廈失去管理或在一些重大事宜

上得不到處理而得不償失。 

12. 當然，我們亦需要去分析這種做法是否會引致大廈業主的

利益受損，或者造成不公平的情況，但明顯地並沒有。 

13. 上訴人現時並不是在討論現行新法律制度下，是否可以以

第二次會議及以更低門檻召開和通過會議的可能性的問

題，而是在討論 2023年 7月 27日晚上 8時召開所有人大

會時未達至法定人數時，管理機關延長會議，並前往請求

業主出席及投票，所有的問題都是集中在該日的會議。 

14. 上訴人認為，在現行第 14/2017號法律制度下，分層建築

物所有人大會只要在召集書所定之時間召開，且在當日內

完成，一般情況下均應視為有效，除非當時在場的業主提

出反對意見，或大廈多數業主的意願是不欲繼續進行有關

所有人大會，管理機關才應該結束會議。 

15. 而現行法律制度下，法律亦沒有要求業主在投票後需要親

身留在現場，其提交投票後，隨時可以離開，因為每名業

主都可能有自己的私人事務需要處理，我們不能強制要求

其留在現場至大會召開完畢。 

16. 另一方面，透過卷宗無論是書證或者人證的證言，我們並

沒有看到 2023年 7月 27日晚上曾經有業主質疑管理機關

的該等做法，亦沒有業主因為時間延長而要求擇日再召開



5 

13/2026 

所有人大會。 

17. 案中五名原告在當日並沒有出席所有人大會。 

18. 由於管理機關將所有人大會會議延長之做法並沒有受到

法律禁止，因此在沒有違反一般善良風俗或者其他法律所

禁止之情況前提下，不應將之視為不當情事。 

19. 原審法庭認為相關會議嚴重妨礙分層所有人行使他們的

投票權的說法是錯誤的。 

20. 原審法庭將相關所有人大會的召開時間認定為晚上 11 點

後是錯誤的。 

21. 原審法庭將已召開的所有人大會視為等同召開未召集的

會議亦是錯誤的。 

22. 同樣地，被上訴法庭接納原審法庭的意見，作出相同的決

定亦是錯誤的。 

被上訴法庭並沒有審理上訴人提出之關於正當性的問題。 

23. 由於被上訴法庭並沒有審理該部分問題，因此上訴人同樣

維持其在提交被上訴法院之陳述所持之意見。 

24. 就案件[單位(1)]單位，原審法庭質疑相關授權書之日期及

指出有關授權書是訴訟提起後方提交，然而，問題是透過

卷宗資料可以顯示，案中大廈之管理機關於相關業主大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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召開時才成立不久，機關成員均為大廈業主及義工，大部

份甚少處理文書工作，對於處理如此大量的文件及業主資

料，於答辯時未能尋獲而無法提交實屬正常。 

25. 原審法庭不能簡單地質疑相關日期，而應該對應卷宗倘有

的其他資料以便得出心證，去判斷有關授權上的日期到底

屬筆誤與否，事實上，透過附於卷宗之資料可以顯示，[單

位(1)]單位業主己已提交其個人身份證副本並在其上簽署

有關身份證副本是為著 2023年 7份使用，結合相關授權，

上訴人曾向被上訴法院提出原審法庭理應將有關授權視

為單純筆誤並將之列入有效票數。 

26. 至於[單位(2)]及[單位(3)]，兩個單位分別由兩名姓名顯示

應為女士之人士簽署，由於大廈管理機關在制作出席表時

是以業主查屋紙資料製作，而透過查屋紙上之資料顯示，

雖然[單位(2)]業主庚及[單位(3)]業主辛查屋紙均顯示未

婚，但考慮根據查屋紙買入日期，彼等分別於 2010年及

2000 年買入有關單位，至今已相隔 15 年及 25 年，相關

單位的簽署人有可能是彼等之配偶，故原審法庭理應依職

權調查該兩名人士之民事狀況以便核實相關資訊。 

27. 而另一方面，就本案之被告正當性問題，上訴人同樣在上

訴至被上訴法庭時援引本案原告曾經在補正起訴狀時將

存在問題之單位剔出被告範圍，但遭原審法庭反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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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8. 事實上原告的上述做法理應是正確的，雖然該等原告認為

有問題之票數以贊成票方式出現，但考慮到原告質疑有關

贊成票的有效性，原審法庭理應將該等票數剔出被告範

圍，而該等單位之業權人應以證人身份 (若其同意) 出席

於庭審中協助查明有關票數是否有問題。 

29. 對於該等類型案件中的被告身份，由於是以捆綁式的形式

由一眾本身毫無關係或互不相識、又或對事件一無所知之

分層所有人提出，當包括親身形式、授權形式、表面顯示

有瑕疵、不完整或沒有授權之單位，與我們在司法實踐中

所適用的採用形式正當性的原則不同。 

30. 原審法庭曾於案件初端批示中要求原告更改被告身份為

“於 2023年 7月 27日的[樓宇]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中

投下贊成票的分層建築物所有人”。對於何謂“投下贊成

票之分層建築物所有人”，上訴人認為應是可確定及毫無

疑問之贊成票，而該等原告認為出現瑕疵的票數，本身就

將成為被審查之標的，不應作為被告一併被列入。 

31. 因為，我們在本案所要處理的並不是上述 11 個單位之票

數是否有效的問題，若是為著處理該問題，那麼這些原告

認為有問題的票數之單位當然應該成為被告。然而，本案

是針對有關決議是否符合法定票數之問題，因此，該等本

身被原告認為存在問題的票數就理應不被列入被告身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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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2. 因此，原審法庭將之一併視為被告的做法是錯誤的。 

33. 被上訴法庭並沒有針對該部分事宜作出審查。 

34. 被告正當性是法院依職權審理的權限範圍。 

35. 因為若然該等單位沒有被列入被告，將有可能可以作為證

人身份在法庭提供證言，透過彼等聲明去查核有關票數是

否有效。 

36. 上訴人認為該問題應在本上訴中交由尊敬的法官 閣下審

查。 

* 

被上訴人就上述上訴作出答覆，有關內容載於卷宗第 492 頁

至第 494背頁，在此視為完全轉錄，認為應裁定上訴理由不成立。 

* 

二、 事實 

已認定的事實如下： 

A. [樓宇]位於澳門[地址]，於物業登記局之物業標示編號為

XXXXX。(已確定事實 A項) 

B. 第一被上訴人為上述分層建築物[單位(4)]的所有人。(已確

定事實 B項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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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第二被上訴人為上述分層建築物[單位(5)]的所有人。(已確

定事實 C項) 

D. 第三被上訴人為上述分層建築物[單位(6)]的所有人。(已確

定事實 D項) 

E. 第四被上訴人為上述分層建築物[單位(7)]的所有人。(已確

定事實 E項) 

F. 第五被上訴人為上述分層建築物[單位(8)]獨立單位的所有

人。(已確定事實 F項) 

G. 於2023年7月6日，[樓宇]管理機關定於2023年7月27日晚上

8時召開[樓宇]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，地點設於[樓宇]內

街 (近[物業管理公司])，是次大會擬討論三項議程，分別

為：(已確定事實 G項) 

1) 第一項議程：討論並決議在出席的分層建築物所有人中

選出 1人為會議主席，以便主持本次會議及繕立大會會

議錄； 

2) 第二項議程：討論並決議通過[樓宇]單方終止及解除與

[物業管理公司] (准照編號：AC-XXXXXXXX-X) 的分

層建築物管理服務的合同及其提供之管理服務，並授權

由[樓宇]管理機關全權處理有關事務； 

3) 第三項議程：討論並決議通過授權「[樓宇]管理機關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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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理[樓宇]在每筆澳門幣壹拾伍萬元正(MOP150,000)

【每年上限不超過澳門幣壹佰萬元正(MOP1,000,000)】

以內之共同設施或共同部分維修工程，而無須召開分層

建築物所有人大會通過，即由管理機關依大會授權處理

之，並以通告方式於工程開展前知會各分層建築物所有

人 (相關工程之開展須經管理機關之半數以上成員書

面同意下方可進行)，相關的工程費用由共同儲備基金

支付，倘共同儲備基金沒有足夠財政資源時，則由全體

業主按單位所佔樓宇之百分比共同攤分。以及由管理機

關主席代表本大廈全體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向房屋局申

請“樓宇維修資助及無息貸款計劃”，以資助有關維修工

程的部份費用，並由其處理為進行申請所需之一切行為

及必要的手續。(見卷宗第 24頁，其內容在此視為獲完

全轉錄) 

H. 於 2023年 7月 27日的大會上，通過了以下三項議程，大

會主席簽署會議錄確認以下內容：(已確定事實 H項) 

1) 第一項議程：投票結果：贊成 (25.42%份額)，反對 (0%

份額)，棄權 (0.067%份額)，空白 (0%份額)，廢票 

(0.204%份額) 

決議結果：通過 壬 ([單位(9)]) 為會議主席，並由會議

主席編寫及簽署大會會議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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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) 第二項議程：投票結果：贊成 (25.507%份額)，反對 (0%

份額)，棄權 (0.067%份額)，空白 (0%份額)，廢票 

(0.117%份額) 

決議結果：通過。 

3) 第三項議程：投票結果：贊成 (25.404%份額)，反對

(0.181%份額)，棄權 (0%份額)，空白 (0.106%份額)，

廢票 (0%份額) 

決議結果：通過。(見卷宗第 25頁，其內容在此視為獲

完全轉錄) 

I. 第一被上訴人至第五被上訴人未對上述所有人大會的決

議投贊成票。(已確定事實 I項) 

J. 於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仍未召開前，管理機關於2023年

7月27日中午12時起接受分層建築物所有人於是次大會出

席名單上登記及派發選票予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填寫投票

意向。(第1條疑問點) 

K. 直至2023年7月27日晚上8時，出席的分層建築物所有人所

佔的份額也未超過分層建築物總值的25%。(第3條疑問點) 

L. 於當晚8時後，因會議法定人數不足，管理機關曾派出人

員前往[樓宇]每幢大廈，逐家逐戶要求分層建築物所有人

作出投票。(第4條疑問點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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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. 約於夜晚11時多，管理機關聲稱出席的分層建築物所有人

已超過佔分層建築物總值25%，宣佈召開[樓宇]分層建築

物所有人大會會議。(第6條疑問點) 

N. 無論是7月27日晚上8時或者是晚上11時後，現場親身或透

過代理人出席大會的所有人所佔的分層建築物總值均未

達到百分之二十五。(第7條疑問點) 

O. [單位(10)]、[單位(11)]、[單位(12)]、[單位(13)]、[單位(14)]、

[單位(15)]六個單位無人簽署出席表，但對大會議程投出贊

成票，但其中[單位(12)]的業主簽發了出席和投票授權書予

癸 – 見卷宗附件1第151頁。(第9條疑問點) 

P. [單位(1)]、[單位(2)]、[單位(3)]、[單位(16)]四個單位非由

業主簽署出席表及有對大會議程投出贊成票，但直至當晚

會議結束，簽署人並無提交授權書。(第10條疑問點) 

Q. [單位(17)]、[單位(18)]兩個單位對大會議程投出贊成票，

但出席表僅作打勾“√”而無簽名。(第11條疑問點) 

R. 於7月27日當晚由管理機關聲稱收集到的贊成票涉及357

個獨立單位(見卷宗第277頁至281頁背頁)，佔建築物總價

值的25.541%，其中﹕ 

- [單位(10)]及[單位(1)]單位分別各佔 0.098%； 

- [單位(11)]、[單位(15)]及[單位(3)]單位分別各佔 0.06%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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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[單位(12)]單位佔 0.110% 

- [單位(13)]及[單位(19)]單位分別各佔 0.041%； 

- [單位(14)]及[單位(18)]單位分別各佔 0.089%； 

- [單位(20)]、[單位(2)]、[單位(16)]及[單位(17)]單位分別

各佔 0.064%。(第 12條疑問點)  

* 

三、 理由陳述 

(一)  實體問題 

第 14/2017號法律第 29條規定： 

一、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決議須經出席會議的分層建築物所

有人的過半數票通過，且其份額至少須在分層建築物總

值中占百分之十五。 

二、 就以下事宜的決議，須經出席會議的分層建築物所有人

的過半數票通過，且其份額至少須在分層建築物總值中

占百分之二十五： 

(一) 罷免管理機關成員； 

(二) 通過由共同儲備基金支付的開支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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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在第十一條第一款(一)項規定的情況下，許可裝

設招牌、廣告或其支撐物及組件或廢止該許可； 

(四) 根據第四十九條第四款及第五款規定，單方終

止提供分層建築物管理服務的合同。 

三、 就以下事宜的決議，須至少取得分層建築物總值的過半

數票通過： 

(一) 在第十一條第一款(二)項規定的情況下，許可裝

設招牌、廣告或其支撐物及組件或廢止該許可； 

(二) 修改分層建築物的規章。 

四、 涉及在共同部分進行更新工程的決議，須至少取得分層

建築物總值三分之二的票數通過。 

五、 如召集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會議是為通過上年度的

帳目或本年度的預算，且在召集書中明確指出只要有出

席的分層建築物所有人的過半數票即可通過就有關事

宜的決議，則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可按該票數作出有

關決議。 

從上述轉錄的法規內容可見，針對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決

議的表決門檻，立法者作出了明確且分層的規定，具體表決要件

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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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一般決議 

除法律另有特別規定外，普通決議須同時滿足兩個條件：一

是現場親身或透過代理人出席大會的所有人所佔的分層建築物總

值達到百分之十五；二是經出席大會的分層建築物所有人過半數

票通過。 

2. 重大事項決議 

針對以下四類重大事項，決議表決門檻較高，須經出席會議

的分層建築物所有人過半數票通過，且參會人員對應的份額至少

占分層建築物總值的百分之二十五： 

(一) 罷免管理機關成員； 

(二) 通過由共同儲備基金支付的開支； 

(三) 在第 11條第 1款(一)項規定的情形下，許可裝設招牌、

廣告及其支撐物與組件，或廢止該許可； 

(四) 根據第 49條第 4款及第 5款規定，單方終止提供分層

建築物管理服務的合同。 

3. 特殊事項 

針對以下兩類事項，表決門檻更高，決議須至少取得分層建

築物總值的過半數票通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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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在第 11條第 1款(二)項規定的情形下，許可裝設招牌、

廣告及其支撐物與組件，或廢止該許可； 

(二) 修改分層建築物的規章。 

4. 共同部分更新工程 

涉及在共同部分開展更新工程的決議，須至少取得分層建築

物總值三分之二的票數通過。 

5. 帳目與預算 

若召集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的目的為審議通過上年度帳目

或本年度預算，且召集書中明確注明僅需出席會議的分層建築物

所有人過半數票即可通過相關決議，大會方可按該票數標準作出

決議。 

在本案中，涉案大會決議事項，屬於第 14/2017 號法律第 29

條第 2 款所列舉之重大事項，必須由親身或透過代理人出席大會

的所有人過半數票通過，且出席的所有人或其代理人對應份額至

少占分層建築物總值百分之二十五。該兩項要件須同時存在，缺

一不可。 

根據本案已證事實，“無論是 7 月 27 日晚上 8 時或者是晚上

11 時後，現場親身或透過代理人出席大會的所有人所佔的分層建

築物總值均未達到百分之二十五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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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言之，無論是當晚 8時初始會議階段，或是晚間 11時後之

延會階段，親身出席或透過合法代理人出席會議之分層建築物所

有人，其所對應之權利份額合計，均未達分層建築物總值百分之

二十五之法定標準。該事實直接決定涉案大會決議的合法性。 

第 14/2017 號法律第 29條針對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決議的

合法性作出強制性規定，根據決議事項對全體所有人權益影響之

輕重程度，設定差異化之出席份額門檻與表決票數門檻。 

相關法規所定之出席份額門檻，屬於決議成立之前置要件，

而非單純之表決多數要件。申言之，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之合

法運作，以出席所有人的權益份額達法定門檻為前提；若出席份

額未達法定標準，大會即欠缺合法議事之權限，後續所為之表決、

決議均屬無效。 

由此可見，被上訴裁判確認初級法院宣告涉案大會決議無效

的裁判是正確的，應予以維持。 

基於此，這部分的上訴理由是明顯不成立的。 

(二)  關於 11名被告的正當性方面 (卷宗第 276頁) 

上訴人在向中級法院提出的上訴中陳述如下： 

『… 

31. 事實上，上訴人仍然想在本上訴就被告正當性表明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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場，原告曾經在補正起訴狀時將存在問題之單位剔出被告範圍，

但遭原審法庭反對。 

32. 原告的上述做法理應是正確的，雖然該等原告認為有問

題之票數以贊成票方式出現，但考慮到原告質疑有關贊成票的有

效性，原審法庭理應將該等票數剔出被告範圍，而該等單位之業

權人應以證人身份(若其同意)出席於庭審中協助查明有關票數是

否有問題。 

33. 對於該等類型案件中的被告身份，由於是以捆綁式的形

式由一眾本身毫無關係或互不相識、又或對事件一無所知之分層

所有人提出，當包括親身形式、授權形式、表面顯示有瑕疵、不

完整或沒有授權之單位，與我們在司法實踐中所適用的採用形式

正當性的原則不同。 

34. 原審法庭曾於案件初端批示中要求原告更改被告身份為

“於 2023年 7月 27日的[樓宇]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中投下贊成

票的分層建築物所有人”。對於何謂“投下贊成票之分層建築物所

有人，上訴人認為應是可確定及毫無疑問之贊成票，而該等原告

認為出現瑕疵的票數，本身就將成為被審查之標的，不應作為被

告一併被列入。 

35. 因為，我們在本案所要處理的並不是上述 11個單位之票

數是否有效的問題，若是為著處理該問題，那麼這些原告認為有

問題的票數之單位當然應該成為被告。然而，本案是針對有關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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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是否符合法定票數之問題，因此，該等本身被原告認為存在問

題的票數就理應不被列入被告身份。 

36. 被告正當性是初級法院及中級法院依職權審理的權限範

圍。 

37. 因此，原審法庭將之一併視為被告的做法是錯誤的。 

38. 中級法院法官閣下應依職權審理上述被告正當性之瑕

疵，並將上述 11個單位之票數被告抽出被告身份，及後，將本案

發回重審，由上述 11個單位之票數的所有權人向法庭說明相關票

數及投票意向。 

…』。 

中級法院並沒有就有關問題作出審理，因此構成《民事訴訟

法典》第 571條第 1款 d項所規定的裁判無效。 

然而，發回中級法院就有關問題作出重審是沒有意義的，因

為相關的審理結果，不論是成立與否，均不影響前述第一部分的

裁決。 

本案的核心點不是相關單位所有人的投票意向，而是他們有

否親身或透過代理人出席會議並投票，即相關的大會決議在通過

時，在場出席的所有人份額是否達大廈佔比的 25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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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事訴訟不僅追求程序正義，亦兼顧訴訟經濟與司法效

率。若程序瑕疵僅屬形式疏漏，即便糾正後亦無法改變實體裁

判結論，則沒有必要發回重審。上訴法院得確認瑕疵存在，同

時維持實體裁判結果，避免增加不必要的訴訟程序，浪費司法

資源。 

結合本案核心爭議分析，本案訴訟標的為分層建築物所有

人大會決議之效力認定，審理焦點在於「出席人員權益份額是

否達法定 25%門檻」，而非「11 個爭議單位所有人之投票行

為是否有效」。無論該 11名被告是否具備正當性、其投票是

否計入出席份額、其授權是否存在瑕疵，均無法扭轉出席份額

不足之事實。因此，中級法院之遺漏審理雖構成裁判無效，但

該瑕疵不影響實體裁判結果，發回重審不具任何實質意義，亦

違背訴訟經濟和快捷原則。 

* 

四、 決定 

綜上所述，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，維持被上訴的裁

判。 

* 

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承擔，司法費訂為 15UC。 

作出適當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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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

2026年 3月 24日 

何偉寧 

宋敏莉 

司徒民正  


